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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冬山鄉衛生所性騷擾申訴案件處理 SOP 

一、法令依據 
性騷擾防治法暨施行細則、性騷擾防治準則、性別工作平等法暨施行細則、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
及懲戒辦法及蘇澳鎮衛生所性騷擾防治、申訴及調查處理辦法。 

二、處理流程 

 

三、使用表格 
  性騷擾事件申訴書。  

 


